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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4〕46号

申请人：冀某、王某、吉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乔建厚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

建公复〔2024〕第 019号），于 2024 年 7月 16 日向本机关申请

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该答复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答复，本机关于

2024年 7月 19日依法受理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6月 27 日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，要求公开三门峡市某物业服务公司 2017年 7月至

2024年 6月 30日服务于某小区期间的相关信息。被申请人以“某

小区为某村自行组织建设的小产权房屋”为由拒绝公开相关资料。

三门峡市某物业服务公司上级主管部门为被申请人，被申请人拥

有管理三门峡市物业公司的权力和监督义务，理应履行相应的管

理职责。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建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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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〔2024〕第 019号）没有法律依据，应予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程

序合法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二

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

20 个工作日。”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收到申请人的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后，2024年 7月 8日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，

依法送达了申请人，以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事实清楚，适用

依据正确，内容合法。经调查，申请人所在的某小区为某村自行

组织建设的安置房屋，未在不动产交易系统中进行备案，未在河

南省物业管理平台进行备案。小区建成后由村委配合街道社区，

委托相关人员进行管理，未向被申请人提交过任何资料。《河南

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八条规定：“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组织、

指导、协调本辖区内各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业主大会或者业主代表

大会（以下统称业主大会），选举业主委员会，监督业主大会、

业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，调解物业管理中的纠纷，协调和监督

老旧小区物业管理，协调物业管理与社区建设之间的关系。社区

居（村）民委员会协助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做好物业管理

的相关工作。”申请人所在小区物业管理招投标、签订服务合同等

行为并非由被申请人监督开展，应当由街道社区或村委组织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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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被申请人并无申请人所申请的五项信息，建议申请人向村

委会及小区所在地街道社区申请并无不妥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，

依据适用正确，答复事实清楚，且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应予以

维持。

经查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6月 27日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，申请公开以下 5 项信息：1.三门峡市某物业服务有限

公司于 2019年 7月开始服务于某小区招标、投标、开标全套物业

招投标备案；2.某物业服务于某小区的服务合同附件；3.某物业服

务于某小区水费代收业务许可证及委托书；4.某物业服务于某小

区物业管理人员配置相关资格证；5.某物业服务于某小区消防安

全消防证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7月 8日作出案涉信息公开申请答

复，未予公开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，申请人对该答复不服，

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

规定：“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

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第三十

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

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

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”第三十六条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

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一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已

经主动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；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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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

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；（三）行政机关

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

理由；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

信息不存在；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

的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

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；（六）行

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、申请人重

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；（七）

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、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，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，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。”《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市区物

业服务企业监管相关职责移交工作的通知》（三建〔2020〕432

号）将被申请人负责的物业服务企业相关监管职责移交各区住建

（房管）部门，对移交后市、区住建（房管）部门职责分工进行

了明确，其中，市住建部门负责：全市物业工作的宏观管理，指

导各区实施物业管理工作，开展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，

推动行业自律组织建设，对专项维修资金缴存、使用情况进行监

督管理，建立健全物业管理电子信息平台服务；各区住建（房管）

部门负责：（1）对物业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管理;（2）对物业服务

企业及其从业人员、业主委员会成员进行业务指导、培训和监督

管理;（3）对物业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管理；（4）对物业承接查

验、物业服务企业退出交接活动进行指导监督;（5）处理物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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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中的投诉;（6）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备案；（7）物业服务企业承

接项目备案；（8）物业服务合同备案；（9）其他相关物业管理

工作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对物业服务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监督管理、对

物业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管理、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等职责已移交

至各区住建（房管）部门。本案中，对某小区物业公司的相关具

体管理职能已移交至湖滨区住建部门。申请人申请公开的 1.三门

峡市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9年 7月开始，服务于某小区招标、

投标、开标全套物业招投标备案；2.某物业服务于某小区的服务

合同附件；4.某物业服务于某小区物业管理人员配置相关资格证；

5.某物业服务于某小区消防安全消防证等 4 项信息，并非被申请

人制作或在履行职责中需要获取的信息。申请人申请公开的 3.某

物业服务于某小区水费代收业务许可证及委托书，系该物业公司

与市自来水公司签订的代收缴业务，并非被申请人制作或初次获

取。被申请人应告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

负责公开并说明理由，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

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。被申请人作出的

案涉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，对

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了区分处理，未予公开相关政府

信息并说明了理由，但说明理由不充分，答复内容不规范，属于

内容瑕疵，不影响申请人的实体权利，本机关予以指正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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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建公

复〔2024〕第 019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8月 16日


